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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炮 

1  适用范围 

1.1  本指南适用于SOLAS公约 II-2/10.8.1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和 II-2/18.5.3

直升机甲板消防系统要求的泡沫炮；和 

1.2  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8 篇第 1 章消防船所要求的消防水炮、泡沫

炮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 1974SOLAS 公约及其修正案 II-2/10.8.1，18.5.3 

2.2 《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》第 14 章 

2.3  MSC.1/Circ.1431 用于保护直升机甲板泡沫灭火设备的认可指南 

2.4 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8 篇第 1 章 

2.5  GB19156- 2003《消防炮通用技术条件》 

3  术语和定义 

3.1  消防炮：通常水、泡沫混合液流量大于 16 l/s, 以射流形式喷射灭火介

质的装置。 

3.2  两用消防炮：可以分别使用水、泡沫两种灭火介质的消防炮。 

4  图纸资料 

4.1  产品认可时，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： 

4.1.1  产品系列总装配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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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2 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； 

4.1.3  主要零件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；  

4.1.4  交货验收技术条件；  

4.1.5  型式试验大纲。 

4.2  产品认可时，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：  

4.2.1  产品使用说明书；  

4.2.2  维护保养说明书。 

5  设计技术要求 

5.1  消防水炮、泡沫炮和两用炮各流量段额定工作压力应分别符合表 1、表

2、表 3 的规定。允许消防水炮、泡沫炮和两用炮的额定工作压力超过表 1～表 3

的上限值，但不得超过 1.6MPa（特殊用途除外）。 

5.2  消防炮俯仰回转角最小俯角≤- 30，最大俯角≥+ 60   

5.3  消防炮水平回转角手动时应为 360；电动时应为≥270º 

5.4  消防炮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或其材料经防腐蚀处理，使其满足相应

使用环境和介质的防腐要求。消防炮铸件应采用铸造铝合金、铸造铜合金、球墨

铸铁材料，有特殊要求的除外。 

5.5  外观 

5.5.1  铸件表面应光洁，无裂纹、气孔、缩孔、砂眼等影响强度及性能的缺

陷。 

5.5.2  焊缝应平整均匀，不得有未焊透、烧穿、疤瘤及其他有损强度和外观

质量的缺陷。 

5.5.3  消防炮外表面的防腐涂层，应光洁均匀，无气泡、明显流痕、龟裂等

影响外观质量的缺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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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 操纵性能 

5.6.1 消防炮的俯仰回转机构、水平回转机构、各控制手柄(轮)应操作灵活，

传动机构安全可靠。 

5.6.2  消防炮的俯仰、回转机构应具有自锁功能或设锁紧装置，在需要设置

的角度喷射时，不发生摆动或滑动。 

5.7  消防炮应在炮座主通径的适当位置设置压力表，压力表精度不低于 2.5

级。 

5.8  特殊要求 

5.8.1  用于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的泡沫炮 

5.8.1.1  泡沫炮应能将泡沫喷射至整个货油舱甲板区域，并且能送入甲板已

经破裂的任一货油舱内。 

5.8.1.2  设计泡沫系统容量时，泡沫炮的有效射程定义为其在静风状态下射

程的 75%。 

5.8.1.3 在每条船的两侧各设置一台泡沫炮，且每台泡沫炮的设计流量应取

下列数值中的最大值： 

(1)  货油舱甲板区域面积×0.3 l/min，此处货油舱甲板面积是指船舶最

大宽度乘以全部货油舱处所的纵向总长度；或 

(2)  具有最大面积的单个货油舱的水平截面面积×3 l/min；或 

(3)  位于泡沫炮前方的最大保护面积×3 l/min；但每分钟不少于 1250 l。 

5.8.1.4  泡沫炮喷射产生泡沫的实际发泡倍数与析液时间，与所用泡沫灭火

剂的生产商公布的参数差异应在±10%以内。 

5.8.1.5  如果泡沫炮带有电机驱动机构，并且安装在可能有爆炸性气体的危

险区域，则驱动电机应满足本社《钢质海船入级建造规范》第 4 篇第 1 章 1.3.3

电气防爆要求。 

5.8.1.6  在泡沫炮之前的泡沫总管和消防总管处（后者如果是甲板泡沫系统

整体的构成部分）应装有阀，当泡沫管发生损坏时可以有效隔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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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.2  用于对外消防船的泡沫炮 

5.8.2.1  消防船应装设两台泡沫炮，每台流量不小于 300m
3
/h，泡沫发泡倍

数不超过 12； 

5.8.2.2  泡沫炮喷射高度至少高出海面 50m； 

5.8.2.3  泡沫炮除设有就地手控装置外，还应设有遥控设施，泡沫炮的遥控

设施应设在水炮遥控设施的同一舱室内。 

5.8.2.4  泡沫炮的设计和支座： 

(1)  泡沫炮应具有坚固的结构； 

(2)  泡沫炮的支座在各种工况下有足够的强度。 

5.8.3 用于对外消防船的消防水炮 

5.8.3.1  水炮的最少数量及其特性应符合表 4 的规定。 

5.8.3.2  水炮系统的布置： 

(1)  水炮应能充分调整垂直和水平方向角度，使水柱到达最佳落点。

在要求的操作范围内，应无障碍物阻碍水柱； 

(2)  水炮应安装在固定的坚固支架上，能够承受各种操作情况下的作

用力； 

(3)  至少有 2 台水炮应装设可以按需要射出水柱或水雾的喷嘴。 

5.8.3.3  水炮除应设有就地手控装置外，还应设有遥控设施。遥控设施应设

在具有保护设施的位置，应有良好的视野，可以观察到水炮和水柱射达的落点。 

5.8.3.4  水炮的设计和支座： 

(1)  水炮应具有坚固的结构，以足够承受水炮喷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； 

(2)  水炮的支座应在各种工况下均有足够的强度。 

5.8.4  直升机甲板泡沫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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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.4.1  直升机甲板应至少安装两台固定式泡沫炮； 

5.8.4.2  泡沫炮的安装位置，要确保泡沫炮到被保护区域最远边缘的距离不

得超过泡沫炮在静风状态下泡沫炮射程的 75%； 

5.8.4.3  每台泡沫炮的流量应能达到泡沫系统所需最小流量的 50%，且不得

小于 500  l/min。泡沫系统所需最小流量：6 l/min.m
2×直升机甲板 D-值。 

5.8.4.4  泡沫炮应经受得住开敞甲板上遭遇到的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，通常

的震动，潮湿，冲击和腐蚀。 

5.8.4.5  泡沫炮应用黄铜、青铜或者不锈钢制造。除了垫圈其余部件应设计

成能经受 925℃的高温； 

5.8.4.6  如果使用摆动式消防炮，应该预先设置成喷射水雾，并且具有调整

机构可以快速的从摆动状态转化到手动操作； 

5.8.4.7  当泡沫炮的最大流量不超过 1000 l/min 时，应采用自吸式接头，从

泡沫液支管吸入泡沫灭火剂。当泡沫炮的流量超过 1000 l/min 时，应采用非自吸

式接头。 

6  典型样品的选取 

6.1 消防炮通常按照流量大小进行系列化设计。因此样品选型时可选取最小、

中间、最大流量的产品，泡沫炮、两用炮、水炮分别进行型式试验。 

7  型式试验 

7.1  外观检查。消防炮外观质量应符合 5.5 的要求。 

7.2  俯仰回转角及水平回转角试验。用角度仪检查消防炮的俯仰回转角及

水平回转角，检查结果应符合 5.2, 5.3 的要求。 

7.3  消防炮操纵性能试验。在最大喷射压力下对消防炮动作机构进行检查，

结果应符合 5.6 的要求。 

7.4  水压密封试验。水压密封试验前，将消防炮受压部分(泡沫炮筒除外)

封闭，注满水并排除空气，然后缓慢加压至 1.1 倍最大工作压力，保持 5min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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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接部位应无渗漏现象。 

7.5  水压强度试验。水压强度试验前，将消防炮受压部分(泡沫炮筒除外)

封闭，注满水并排除空气，然后缓慢加压至 1.5 倍最大工作压力，保持 5min，炮

体不得有冒汗、裂纹及永久变形等缺陷。 

7. 6  喷雾角的测量。将测角规的两边分别与水炮的喷雾边缘相重合，即可

测得喷雾角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要求。 

7. 7  流量测量 

7.7.1  水炮和泡沫炮(以水代替泡沫混合液)流量的测量 

7.7.1.1  根据水炮或泡沫炮的流量选择适宜的计量罐的容积，启动水泵使水

炮或泡沫炮喷射， 待达到额定喷射压力并稳定后，转向计量罐内喷射，喷射时

间 30s，然后测出计量罐内水的体积或质量，经计算求得水炮或泡沫炮的流量。 

7.7.1.2  用标定的流量计直接测量流量。 

7.7.1.3  采用 7.7.1.1 或 7.7.1.2 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，结果应相应符合表 1、

表 2、表 3 的要求。以流量计测量法作为仲裁方法。 

7.8  水炮和泡沫炮射程的测量 

7.8.1  试验条件。水炮和泡沫炮射程的测量须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。试验时

在炮的进口处装设压力表，压力表精度不低于 1.5 级。水炮或泡沫炮的仰角为

+28~32，水炮或泡沫炮出口离地面垂直距离不超过 3m，顺风向喷射，风速小

于 2m/s , 以水炮或泡沫炮出口铅垂线与地面交点为原点测量射程。 

7.8.2  试验操作。启动水泵使水炮或泡沫炮顺风向喷射，当水炮或泡沫炮进

口压力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后不少于 10s 时间，连续洒落介质的最远点至原

点之间的距离即为水炮或泡沫炮的射程。 

7.8.3  测得的水炮或泡沫炮的射程应相应符合表 1、表 2、表 3 的要求。 

7.9  混合比的测定。利用不同浓度的泡沫混合液具有不同折光率的特性，

采用折光仪测定混合比。具体方法如下： 

7.9.1  作出标定曲线。用滴管取出试验用泡沫液， 分别向三只 100 ml 的量

筒内滴人 3 ml , 6 ml , 9 ml 泡沫液，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 100 ml，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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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成 3% , 6 %, 9 %标准浓度的泡沫混合液，充分混合后，分别在折光仪上读出刻

度数，在坐标纸上作出折光仪刻度数与泡沫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。 

7.9.2  用 7.10 试验时析出液作为试样，在折光仪上读出刻度数，从标定曲

线上查得试样的混合比。其混合比应符合表 2、表 3 的规定。 

7.10  发泡倍数和析液时间的测定 

7.10.1  专用试验装置 

7.10.1.1  泡沫采集器的构造及主要尺寸如图 1。采集器用厚 2 mm 的铝板制

成。 

7.10.1.2  泡沫接受器的构造及主要尺寸如图 2。接受器本体用厚 0.5mm 的

黄铜板制成，容积为 1600 ±20ml，在底部中央装有透明玻璃开关，其通径为 6.4mm。 

7.10.2  试验步骤 

7.10.2.1  取样 

泡沫炮先向其他方向喷射，待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后再转向泡沫采集器，

泡沫接受器充满泡沫后停止喷射并开始记时，用刮片刮去顶部多余的泡沫，擦净

外表面，取样即完成。 

7.10.2.2  发泡倍数的测定 

称量盛满泡沫的接受器的质量用式( 1 ) 计算发泡倍数: 

 N = d
WW

V

ee

e

'
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1) 

式中：N ——发泡倍数； 

      Ve——泡沫接受器的容积，单位为毫升( mL ); 

      W’e——泡沫接受器装满泡沫时的总质量，单位为克(g ) ; 

      We ——泡沫接受器质量，单位为克(g )； 

      d——混合液的密度，取 1.0g / m L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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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0.2.3  25%析液时间的测定 

将量杯放在衡器(精确到 1g )上去皮。将盛有试样的泡沫接受器放在支架上，

打开接受器底部开关使析出液流人量杯内，当量杯内的泡沫混合液量等于 Wf 时，

停止记时，记录 25%析液时间。 

Wf = ( ee WW '  ) ×25%  ……………… (2) 

式中: Wf —— 25%析液质量，单位为克( g )。 

       W’e——泡沫接受器装满泡沫时的总质量，单位为克(g ) ; 

       We ——泡沫接受器质量，单位为克(g )。 

7.10.2.4  试验温度影响的修正 

(1)  泡沫混合液中水的温度对发泡倍数及析液时间影响较大。因此试

验时水的温度尽量控制在 15℃~25℃范围内。若必须在超出此温度

范围内进行测试时，对蛋白类泡沫灭火剂应做如下修正: 

(2)  发泡倍数—当混合液温度大于 20℃，不作修正；当混合液温度小

于 20℃时，每降低 1.7℃发泡倍数增加 0.1。 

(3)  析液时间—当混合液温度大于 20℃，每升高 1.7℃析液时间增加

0.1min；当混合液温度小于 20℃，每降低 1.7℃析液时间减少 0.1min。 

7.10.3  测得发泡倍数和 25%析液时间应符合表 2、表 3 的规定。 

8  单件/单批检验 

8.1  消防水炮应进行外观检查、俯仰回转角检查、操作性能、水压密封试

验、水压强度试验、喷雾角测量、流量测量、射程测量。 

8.2   泡沫炮应进行外观检查、俯仰回转角检查、操作性能、水压密封试验、

水压强度试验、喷雾角测量、流量测量、射程测量、混合比测定、发泡倍数和析

液时间测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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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炮性能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

流量（l/s） 额定工作压力上限

（MPa） 

射程（m） 流量允差 

20 

1.0 

≥48 

± 8% 

25 ≥50 

30 ≥55 

40 ≥60 

50 ≥65 

60 

1.2 

≥70 

± 6% 70 ≥75 

80 ≥80 

100 ≥85 

120 ≥90 ± 5% 

150 

1.4 

≥95 

180 ≥100 ± 4% 

200 ≥105 

注：具有直流/喷雾功能的水炮，最大喷雾角应不小于 90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泡沫炮性能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

泡沫混合液流

量（l/s） 

额定工作压力

上限（MPa） 
射程（m） 流量允差 

发泡倍数 

（20℃） 

20%析液时

间（min, 

20℃） 

24 

1.0 

≥40 

±8% 

≥6 ≥2.5 

32 ≥45 

40 ≥50 

48 ≥55 

64 

12. 

≥60 
±6% 

80 ≥70 

100 ≥75 

120 ≥80 ±5% 

150 

1.4 

≥85 

180 ≥90 ±4% 

200 ≥95 

注：表中泡沫炮，由外部设备提供泡沫混合液，其混合比应符合 6%～7%或 3%～4%

的要求；配备自吸装置的泡沫炮，可以比表中规定的射程小 10%，其混合比也应符合

6%～7%或 3%～4%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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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两用炮性能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 

流量（l/s） 额定工作

压力上限

（MPa） 

射程（m） 流量允差 发泡倍数

（20℃） 

20%析液时

间（min） 

20℃） 

泡

沫 

水 

24 

1.0 

≥40 ≥45 

± 8% 

≥6 ≥2.5 

32 ≥45 ≥50 

40 ≥50 ≥55 

48 ≥55 ≥60 

64 

12. 

≥60 ≥65 

± 6% 
80 ≥70 ≥75 

100 ≥75 ≥80 

120 ≥80 ≥85 ± 5% 

150 

1.4 

≥85 ≥90 

180 ≥90 ≥95 ± 4% 

200 ≥95 ≥100 

注：表中两用炮，由外部设备提供泡沫混合液，其混合比应符合 6%～7%或 3%～4%的

要求；配备自吸装置的泡沫/水两用炮，其泡沫射程可以比表中规定的射程小 10%，其

混合比应符合 6%～7%或 3%～4%的要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

设     备 消防船类型 

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

水炮最低数量 2 3 4 4 

水

炮 

性

能 

每台水炮最低流量         

（m3/h） 

1200 2400 1800 2400 

水炮喷射轨迹高于水

面的最低 

高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m） 

45 70 70 

水炮最小射程              

（m） 

120 150 150 

所有水炮同时连续工作所需燃

料最小维持 

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h） 

24 96 96 

固

定

式

泡

沫

炮

系

统 

泡沫炮最低数量 — — 2 

每台泡沫炮最低流量       

（m3/h） 

— — 300 

连续产生泡沫时间         

（min） 

— —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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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泡沫采集器 

1：泡沫采集板           2：把手           3：导向隔 

 

图 2  泡沫接受器 

1：接受器本体            2：开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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